深基坑开挖及对周边构筑物影响

监测合同

合同编号：             

工程名称：                                  
委 托 方：                                   
服 务 方：                                   
昆山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深基坑开挖及对周边构筑物影响监测合同

甲方：                               

乙方：                               

经甲、乙双方协商，就                深基坑开挖及对周边构筑物影响监测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义务

1．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如下技术资料：

1  已备案的深基坑设计施工方案；

2  该场地的勘察报告；

3  建筑设计平面总图（含周边临近建筑物、管道、道路等）。

2． 甲方为乙方到现场设备埋设、监测点布置、现场监测等提供便利的场地条件及安全防护，并协调各方做好现场埋设设备及监测点的保护。

2、 乙方义务

1．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编制合理、经济的监测方案；

2． 负责现场监测点布置、设备埋设；

3． 根据监测方案实施基坑开挖过程中的监测，并及时将相关监测报表上报甲方（或监理方）及施工方；

4． 乙方在整个现场监测工作完成后一周内向甲方出具监测总结报告     份。

3、 监测内容及费用

根据监测方案确定本工程如下基本工作量及基本收费：

1． 周围地面、建筑物裂缝普查：                                   
2． 巡视检查：                                                    
3． 垂直位移监测基准网布设：                                      
4． 水平位移监测基准网布设：                                        
5． 垂直位移监测：                                                 
6． 水平位移监测：                                                   
7． 地下水位监测：                                                  
8． 深层土体侧向位移监测：                                          
9． 应力应变监测：                                                
10． 设备埋设费、材料费：                                            
11． 技术工作费：                                                         
12． 本工程基本收费：                                                    
4、 付款方式：本工程基本收费合计为          ，签订本合同时甲方按基本收费额的50%预付人民币          ，余款待甲方提取报告时一次性付给乙方。

5、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合同自签订日起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6、 补充说明：1.实际监测工作量超过基本工作量时，超过部分按1500元/次计。
2.因现场通视条件差或施工时损坏监测点(管)等原因导致乙方无法正常开展监测工作时，所造成的损失（或后果）乙方概不负责。

3.合同签订后,若一方毁约,则毁约方应赔偿另一方经济损失壹万元。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及电话：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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